
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

家長接送入園配合事項  

親愛的家長，您好： 

為了維護本校校園安全事宜，請您確實配合以下事項： 

一、 主動出示接送證 

家長進入校園，請主動出示、配戴貼有本人照片的接

送證入校接送幼兒。 

二、 未帶證件流程 

若未帶接送證，請至警衛室登記並換證後始可入園。 

三、 更換接送者 

若非平時接送者，請家長主動、提前告知班級導師和

延長照顧老師其身分與相關情形。 

四、 延長照顧接送地點 

17:30、18:30時段，老師將帶隊至校門。 

    晴天：校門圓環旁。雨天：中穿堂。 

    延長照顧時間入園，請家長確實配合主動出示、配戴

貼有本人照片的接送證入校接送幼兒。 

 

感謝您的理解與配合， 

讓我們一起守護孩子們的安全！      

 

長安國小附設幼兒園敬啟 115年 4月 1日 


